
1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114學年度國語文暨本土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一、目的： 

推行語文運動，提高學生語文興趣，以期蔚為風氣，而收弘揚文化之績效，並選拔各

項校外語文競賽參賽選手。 

二、競賽方式： 

各類分別進行，各班代表須經國文老師推薦，除字音字形項目外，每位同學限參賽1個

項目（寫字、臺灣台語、臺灣客語演講項目各班代表以0~2人參加為原則；國語演說、

朗讀、作文各班代表1~2人，體育班同學可自由參加）。 

三、競賽內容： 

類別 
參加 

年級 

使用 

時間 
評分標準 比賽時間/地點 備註 

字
音
字
形 

高
一
、
二 

10分鐘 

(1) 字音100字、字形100字，

每字0.5分。 

(2) 不得塗改，筆劃不清難

以辨認者一律不計分

（以教育部公布之國字

標準字體及一字多音審

定表為準）。 

時間： 

2 月 23日

（一） 

11：15～11：

25  

 

地點： 

各班教室 

1、高一、二每位同學皆

參加（學生公差勤務

暫停）。 

2、一律使用藍、黑色筆

書寫（不得使用鉛筆

或紅筆書寫）。 

3、請導師提前至教務

處領卷，依廣播統一

實施，測驗後將卷袋

繳回教務處。 

寫
字 

高
一
、
二 

50分鐘 

(1) 筆法50% 

(2) 結構與章法50% 

(3) 正確與迅速：錯別字或

漏字每字扣平均分數3

分，未及寫完者，每少

寫1字扣平均分數2分。 

(4) 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

準字體為書寫標準。 

時間： 

3 月 6日

（五） 

14：00～14：

50 

地點： 

圖書館二樓閱

讀區 

1、書寫內容當場公布，

一律以傳統毛筆書

寫楷書。 

2、字 體 大 小 7cm ｘ

7cm，字數以50字為

原則。 

3、宣紙由學校供給，請

自備寫字用具。（須

自備墊布或報紙） 

作
文 

高
一
、
二 

70分鐘 

(1) 內容與結構50% 

(2) 邏輯與修辭40% 

(3) 書法與標點10% 

時間： 

4 月 10日

（五） 

14：00～14：

50 

地點： 

圖書館三樓K

書中心 

1、題目於比賽時公佈，

一律使用藍、黑色筆

書寫（不得使用鉛筆

或紅筆書寫）。 

2、寫作紙張由學校供

給，請自備文具（比

賽時不得向他人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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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參加 

年級 

使用 

時間 
評分標準 比賽時間/地點 備註 

臺
灣
台
語
演
說 

高
一
、
二 

每人3～

4分鐘 

(1) 語音（發音、語調、語

氣）40% 

(2) 內容（見解、結構、詞

彙）50% 

(3) 臺風（儀容、態度、表

情）10% 

(4) 時間每超過或不足半分

鐘扣總分1分；未足半

分鐘以半分鐘計。 

時間： 

4 月 30日

（四） 

13：00～13：

50 

地點： 

中棟研討室 

1、題目另行公告，並請

選手事先擇一撰稿

背誦演練，於比賽當

天登臺演講。 

2、請選手自行準備演

講稿一式4份，於比

賽登臺前交給評審

老師參閱。 

臺
灣
客
語
演
說 

高
一
、
二 

每人3～

4分鐘 

(1) 語音（發音、語調、語

氣）40% 

(2) 內容（見解、結構、詞

彙）50% 

(3) 臺風（儀容、態度、表

情）10% 

(4) 時間每超過或不足半分

鐘扣總分1分；未足半

分鐘以半分鐘計。 

時間： 

4 月 24日

（五） 

14：00～14：50 

地點：  

中棟研討室 

1、題目另行公告，並請

選手事先擇一撰稿

背誦演練，於比賽當

天登臺演講。 

2、請選手自行準備演

講稿一式4份，於比

賽登臺前交給評審

老師參閱。 

國
語
演
說 

高
一
、
二 

每人3～

4分鐘 

(1) 語音（發音、語調、語

氣）40% 

(2) 內容（見解、結構、詞

彙）50% 

(3) 臺風（儀容、態度、表

情）10% 

(4) 時間每超過或不足半分

鐘扣總分1分；未足半

分鐘以半分鐘計。 

時間： 

4 月 16日

（四） 

13：00～16：

00 

地點： 

中棟階梯教室 

1、登臺前20分鐘抽題。 

2、抽題後即進入準備

室，不得與他人討

論。 

3、題目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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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參加 

年級 

使用 

時間 
評分標準 比賽時間/地點 備註 

國
語
朗
讀 

高
一
、
二 

每人 

2分鐘 

(1) 語音（發音及聲調）

45% 

(2) 聲情（語調、語氣、語

情）45% 

(3) 臺風（儀容、態度、表

情）10% 

時間： 

4 月 23日

（四） 

13：00～16：00 

地點： 

中棟階梯教室 

1、登臺前4分鐘抽題。 

2、朗讀題稿現場抽一

篇，抽題後即進入準

備室，除字典外，不

得將其他參考文件

及電子產品攜入，或

與他人討論。 

3、篇目另行公告，標準

文本另行公告於學

校網站首頁最新消

息，請選手自行下

載。 

四、班級報名：請學藝股長於115年1月9日(五)中午將報名表（附件一）送交教務處教學組，

逾期未報名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五、增額報名：高中或國中時期曾獲就讀學校語文競賽前三名，或縣市（含）以上語文競

賽獎項者，請另填具增額報名表（附件二）並檢附得獎證明連同班級一併報名，即可

增額參賽，不在班級名額之列（臺灣台語及臺灣客語朗讀獎項視同具演說項目資格）。 

六、比賽規定： 

（一） 各組參賽員不得攜帶手機、碼錶、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電子器材等物品

進場，違者取消競賽員資格。 

（二） 報到時應出示學生證或有照片之正式證件（身分證、護照或健保卡等），驗證身

份後才可進入會場等候。未攜帶任何證件以至於無法驗證身份者，另需由該班

導師或英文任課老師協助驗證參賽者身份。未完成身份驗證者，不可參賽。 

（三） 比賽視為正式場合，請依照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穿著整齊校服出席。完全

未穿著校服或是穿著拖鞋、涼鞋等非校服者，不可參賽。 

（四） 請各班參賽選手展現運動家精神，準時出席比賽，比賽開始 15分鐘未到比賽場

地，視為棄權。 

（五） 比賽當日無故棄權，或因前項事由無法完成報到驗證導致棄賽者，依本校「學

生愛校服務實施辦法」以干擾或妨礙教學活動正常進行，參賽選手愛校服務一

次。 

（六） 抽序號籤時間：參加國語朗讀、國語演說、臺灣台語演說、臺灣客語演說的各

班代表統一由教學組代為抽籤並於公告參賽順序，比賽時依指定座次入座。 

七、獎勵辦法：高一、二字音字形各年級擇優錄取前六名，臺灣台語演說、臺灣客語演說

及寫字類擇優錄取前三名，其他項目各年級擇優錄取前三名（必要時得並列或從缺），

並得擇優錄取佳作若干名，請校長頒發獎狀。  

八、其他：各類別獲獎學生遴選若干名參與培訓，擇優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該年度語文競

賽複賽；臺灣客語演說、臺灣台語演說項目獲獎學生，得視學生表現擇優代表學校參

加該語種朗讀或字音字形比賽項目。如因故不能參賽，或培訓無故缺席超過三分之一

者，即由培訓名單中另行遞補。經培訓確認為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該年度語文競賽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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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學生，需繳交參賽切結書，學生及家長均須簽名；凡無故缺席複賽前訓練或逃避參

賽，致影響候補代表學生權益者則愛校服務一次。 

九、本辦法經陳奉校長核可後實施，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另行補充規定。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114 學年度 

國語文暨本土語文競賽報名表 

     年      班 

◎學藝股長請將報名表彙整單於115年1月9日(五)中午前繳回教務處教學組。 

項目 座號 姓名 比賽時間 

寫字 

（0~2人） 

    3月 6日（五） 

14：00～14：50   

 

項目 座號 姓名 比賽時間 

作文 

（1~2人） 

    4月 10日（五） 

14：00～14：50 
  

 

項目 座號 姓名 比賽時間 

臺灣台語演說 

（0~2人） 

    4月 30日（四） 

13：00～13：50   

 

項目 座號 姓名 比賽時間 

臺灣客語演說 

（0~2人） 

    4月 24日（五） 

14：00～14：50 
  

 

項目 座號 姓名 比賽時間 

國語演說 

（1~2人） 

  
  4月 16日（四） 

13：00～16：00   

 

項目 座號 姓名 比賽時間 

國語朗讀 

（1~2人） 

    4月 23日（四） 

13：00～16：00   

 

  導師簽名：                       國文老師簽名：                

 

附件一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114學年度國語文暨本土語文競賽增額報名表 

◎若有增額報名者，學藝股長請將本報名表於115年1月9日(五)中午前連同班級報名表一

併繳回教務處教學組。 

 

   年   班  號 姓名：           

增額報名項目：□寫字 □作文 □國語朗讀 □國語演說  

       □臺灣台語演說 □臺灣客語演說 

檢附得獎證明：曾獲        語文競賽     類     獎項 

 

導師簽名：                       國文老師簽名：                

  

附件二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國語文暨本土語文競賽參賽切結書 

 

本人將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115年度語文競賽          項

目」，若無故缺席賽前訓練或逃避參賽，影響候補代表學生權益，將

接受愛校服務兩次。 

 

此致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教務處 

 

                    ＿＿年＿＿班學生：＿＿＿＿＿＿＿＿＿ 

                           參賽者簽章：＿＿＿＿＿＿＿＿＿ 

                             家長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